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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B5_84_E4_c47_646718.htm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关注册会计师协会： 为加

强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理，保证注册资产评估师队伍素质，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管

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规定，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制定了《

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办法执行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各地方协会应认真布置开展本地年检工作，并请就办法执

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中国资产评估协会报告和反映。 （二

）各地方协会应当根据年检收集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和资产评

估机构的有关情况更新注册管理数据库中登记的信息。 （三

）根据协会工作安排，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将组织注册资产估

师更换新版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为配合此项工作的进行，

请各地方协会在年检中收集注册资产评估师照片（照片标准

为1寸免冠蓝底近照），并随年检汇总材料一同上报中评协。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办法 第一条 为

加强资产评估行业自律管理，保证注册资产评估师队伍素质

，根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章程》和《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注册资产评估师

年检是指资产评估协会对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执业资格进行的

年度检查。 第三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中评协”

）负责制定年检政策，监督、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的年检



工作。 各地方协会负责组织开展本地区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年

检工作。 第四条 每年12月31日为年检基准日，年检基准日前

批准注册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均应参加年检。 第五条 注册资产

评估师年检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注册资产评估师是

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在资

产评估机构专职执业； （三）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停止执行

资产评估业务连续满12个月； （四）注册资产评估师年龄在

年检基准日是否超过70周岁； （五）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

规定接受后续教育； （六）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受到刑事处

罚； （七）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办理变更备案及离所

备案手续； （八）注册资产评估师是否按规定履行《中国资

产评估协会章程》规定的义务； （九）中评协及地方协会规

定的其他内容。 第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应当于地方协会规定的

时间内，将下列材料提交各地方协会： （一）注册资产评估

师一览表（每机构一份，附件1）； （二）注册资产评估师

年检登记表（每人一份，附件2）； （三）注册资产评估师

证书原件； （四）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附件3）。 第

七条 地方协会应当对资产评估机构上报的年检材料逐一进行

审查，在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中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

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专用章。 地方协会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实

地抽查核实，对政府有关部门立案或处理、处罚的评估机构

应重点检查。 第八条 地方协会对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

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对符合各项规定的注册资产评

估师，予以通过年检，并在其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相应栏目

加盖年检专用章。 （二）对违反有关规定，但不符合撤销注

册情形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暂缓通过年检，并应责令其改正



，在注册管理网络数据库中将其转入协会代管节点，并暂时

代管其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待其违规行为纠正后，予以通

过年检。 （三）对违反有关规定，符合撤销注册规定情形或

吊销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规定情形的注册资产评估师，不予

通过年检，并报中评协撤销其注册或吊销其注册资产评估师

证书。 第九条 对处于转所过程中，已经离开原所在评估机构

，尚未加入其他评估机构的注册资产评估师暂缓通过年检。 

前款所述注册资产评估师在12个月之内加入其他评估机构的

，符合各项规定的，由所在地方协会予以通过年检，并在其

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相应栏目加盖年检专用章。 第十条 地方

协会对应当参加而未参加年检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予以登

记，填写《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未通过及未参加人员统计表

》，并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对在资产评估机构中注

册的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在注册管理网络数据库中将其转入

协会代管节点。 （二）对处于协会代管状态的注册资产评估

师，代管时间超过12个月的，应报中评协撤销其注册。 第十

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资产评估协会在年检中发现的资

产评估机构不符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规定的设

立条件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计

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通过所在省

资产评估协会将有关情况通报资产评估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

二条 本地区年检工作结束后，地方协会应当对年检情况予以

公告。 第十三条 各地方协会应当于每年4月30日之前将年检

布置文件、年检总结报告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情况汇总

表》（附件4）、《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未通过及未参加人员

统计表》（附件5）（包括电子版）报送中评协备案。中评协



对全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工作情况在行业内进行通报，并

公告年检结果。 第十四条 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应当将本

地区年检总结报告同时抄报所在省资产评估协会。 对应当撤

销注册或吊销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的注册资产评估师，计划

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应当通过所在省资产评估协会上报中评

协撤销其注册或吊销其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第十五条 中评

协可以根据需要对地方协会的年检工作进行抽查。 第十六条 

资产评估机构跨省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分支机构中的注册资产

评估师应当在分支机构所在地参加年检。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注册资产评估师一览表 附件2： 注

册资产评估师年检登记表 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评估机构代码

： 附件3： 资产评估机构基本情况表 评估机构代码： 附件4

： 注册资产评估师年检情况汇总表 协会名称： 附件5： 注册

资产评估师年检未通过及未参加人员统计表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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